
擬議的優化離岸收入豁免制度（FSIE制度）

在這兩部分中的第二部分，我們討論了我們的觀點：(i)作為集體投資計劃的基金應排除在擬議優化
的FSIE制度外；(ii)準確定義範圍內的離岸被動收入; (iii)向納稅人確保，只要所有相關活動，無論
多麼微少，只要在香港進行，就應視為滿足經濟實質要求；(iv) 具體界定用於確定資本性質的處置
收益的地域來源規則；以及 (v) 引入報稅表的補充表格，以方便納稅人遵從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
合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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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1-- 作為集體投資計劃的基金應排除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外

目前的一個不確定因素是，免稅基金在香港獲得範圍內的離岸被動收入是否會被納入為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範圍內，

因為目前香港的統一基金豁免制度（UFE）所給予的稅收豁免或許不適用於任何類型的離岸收入。

如果這些離岸收入不屬於UFE下的免稅收入，而且只是不屬於香港目前的利得稅地域來源制度的徵稅範圍，那麼在香

港收到的這些離岸收入就有可能落入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徵稅範圍內。這個稅收後果將破壞普遍接受基金作為集體

投資計劃的稅收中立性概念。

除了注意到上述情況外，在與歐盟的澄清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還可以基於他們商定的擬議優化的FSIE制

度的受涵蓋納稅人應僅限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佈的《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下「跨國企業集團」和「成員實體」

的定義。這是因為根據《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跨國企業集團的「成員實體」一詞被定義為不包括「排除實體」，

包括退休金、作為跨國企業集團最終母公司的投資基金或房地產投資工具以及此類投資基金或工具所僱用的某些特殊

目的實體。

在這個問題上得到歐盟的積極回應，對於保持香港作為包括家族辦公室在內的基金運作的首選區域地點至關重要。



香港稅務通訊 2

觀點2-- 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應準確界定範圍內的離岸被動收入

諮詢文件指出，四類離岸被動收入將被納入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範圍下，即：（i）利息；（ii）知識產權收入（IP

收入）；（iii）股息；以及（iv）股票或股權的處置收益（處置收益）。

政府表示，只要有關的離岸收入屬於這四個類別中的任何一個，無論其是通過積極的商業運作還是被動地獲得，它們

都將被納入範圍內。

例如，諮詢文件指出，金融機構獲得的利息收入將納入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範圍內，只是指出這種收入首先不太可

能是來自於離岸。

因此，股票交易商處置股票的收益或許也在範圍之內，無論這些收益是資本性的還是收入性的，只要它們是來自於離

岸，便會落入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範圍內。同樣，IP收入，無論是來自於許可或分許可業務，或許也列入範圍內。

歐盟針對這四類離岸被動收入的做法，或許是由於擔心這類收入來自流動性較強的業務，更容易受到稅基侵蝕和利潤

轉移的影響。

然而，關於利息收入，目前仍不清楚是否只包括與貸款有關的利息，政府只表示構成利息的內容將遵循該術語的普通

含義。

從稅務角度而言，「利息」通常被視為「一個人使用或保留屬於另一個人的或欠另一個人的一筆錢的代價或補償」，

因此，在與歐盟的澄清中，政府應尋求將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利息範圍限制在與金錢貸款有關的利息。否則，其他

類型的融資收入，如融資租賃的費用或逾期貿易應收賬款的利息可能會被納入範圍內。

觀點3-- 向納稅人確保，只要所有的相關活動，無論多麼微少，都是真正在香港進行的，就會被認為符
合經濟實質的要求

根據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在香港收取範圍內離岸的非IP收入，如果不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將被徵稅，除非可獲單邊或

雙邊稅收抵免。

就IP收入而言，受涵蓋納稅人將需要滿足關聯法要求。作為滿足經濟實質要求的另一個選擇是，如果滿足參股免稅的

條件，在香港收到的離岸股息和處置收益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也將不被徵稅。

經濟實質的要求將被定義為就相關活動在香港 (i) 僱用適當數量的合資格員工；及 (ii) 並發生適當金額的運營開支，即

這兩個參數沒有具體的客觀門檻。此外，只要受涵蓋納稅人所監控的外包活動是在香港進行的，就可以允許受涵蓋納

稅人將相關活動外包。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受涵蓋納稅人可能無法確定任何合資格的人士或經營支出是全職受僱於或專門用於產生範圍內

的離岸收入的相關活動，例如，就向關聯方提供的普通貸款獲取的利息，以「提供信貸」測試方法申報為來自於離岸。

因此，我們希望稅務局能夠向納稅人確保，只要所有的相關活動，無論多麼微少，都是真正在香港進行的，就會被視

為滿足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的經濟實質要求。否則，香港的地域來源徵稅原則將會進一步受到破壞。

觀點4 -- 具體界定用於確定資本性質的處置收益的地域來源規則

與香港不同的是，在歐盟最近一次對FSIE制度進行審查之後，新加坡現時採用已久的FSIE制度並不需要進行任何修訂。

雖然新加坡現時的FSIE制度下的「匯款基礎」徵稅法與香港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一個明顯的例

外是，資本性質的處置收益將不需要在新加坡納稅，即使這些收益被匯到新加坡。

據了解，歐盟迄今拒絕將資本性質的處置收益排除在香港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範圍之外。儘管如此，鑒於只有範圍

內的「離岸」被動收入才會受制於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香港必須在歐盟同意的情況下，在法例或稅務局的行政指引

中具體界定用於確定資本性質的處置收益的地域來源規則。

這是由於香港現時法庭案例確立的地域來源規則可能只適用於屬於收入性質的處置收益，因此稅務局有必要具體界定

用於確定資本性質的處置收益的地域來源規則。

政府還應該與歐盟澄清，在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處置損失是否可以與處置收益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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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隨著修訂條例草案和相關行政指引計劃在本月較後時間或11月初發佈，以及新法例將於2023年1月1日生效，客戶現在

應該審查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將如何影響他們目前的業務運營或其股權投資的持有結構。如果你需要幫助或對擬議優

化的FSIE制度有任何疑問，請聯繫你的稅務顧問。

觀點5-- 引入報稅表的補充表格，以方便遵從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的合規要求。

如同為方便納稅人遵守香港的各種稅收優惠制度而引入的補充表格一樣，也應該為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引入補充表格。

補充表格的設計應盡可能方便用戶。例如，關於是否滿足擬議優化的FSIE制度下的經濟實質要求，補充表格可以簡單

地提供電子滾動選項，讓納稅人選擇適用於他們的（i）僱用的合格人員數量和（ii）經營支出的範圍。此外，鑒於不

會為這兩個參數設定具體的門檻，補充表格可提供一個選項，讓受涵蓋納稅人確認產生有關範圍內離岸被動收入的所

有相關活動是在香港進行或受監控進行的，並提供一個空間讓受涵蓋納稅人在適用時加入簡短解釋。

此外，鑒於範圍內的離岸被動收入從產生到收取可能相隔一段很長的時間，稅務局或可以考慮在有關收入在報稅表中

申報為離岸收入後，立即審查相關受涵蓋納稅人是否滿足經濟實質要求，然後每年發出確認。

然而，如果受涵蓋納稅人已經從稅務局局長那裏獲得了關於滿足經濟實質要求的有利事先裁定或非正式意見，那麼就

不需要提供上述資訊。

其他要求在補充表格中提供必要資訊的問題，例如，任何稅收抵免和參股免稅的細節，同樣應以盡可能容易理解的方

式制定，必要時為問題提供解釋性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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